
附件 3：

湖北省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2024 年 12 月 23 日

标 准 名 称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及管理
规范

被修订或整合
标 准 名 称

被 代 替
标准编号

起 草 单 位
（ 盖 章 ）

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
院、湖北省空间规划研究院

1.项目简介：
（1）研究背景
湖北省历史悠久，是楚文化的发源地，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尤其

是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多、资源丰富，较具有研究的代表性。文物保
护单位是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存，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兴衰更
替，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不仅传承着中华文化的独有
基因，更彰显着中华文明的世界身份和地位，是留传给子孙后代的宝
贵财富，是实施历史教育、进行文化交流的物质基础。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是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有效保
护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文物保护工作与城市建设协调统一的依据。
保护区划既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屏障，也是实施有效管理的有力手
段。保护区划是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作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也
是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必须进行的、不可缺少的工作程序与内容；各
类文物保护规划中确定的保护区划，则是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行事依
据，一经公布便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明确保护区划的基本原则和具体
划定规范，对文物保护区划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国家和湖北省级层面都缺乏相关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划定及管理规范标准，各地区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可参
照，导致目前湖北省内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存在界划模糊、划定方
法不妥、划定范围过大、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区划范围未及时更新、



未覆盖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等问题，不能有效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
及历史环境。这样的现实状况无疑会严重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的长期保
护、保存和持续利用，威胁文物安全。因此，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及管理规范的研究工作已迫在眉睫。

（2）政策依据
国家层面上，历年来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 年修订）提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
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
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
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 2004 年，由国家文物局公布
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2017 修订)和《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对保护区划的编制内容
展开了说明及补充，提出“应根据确保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性、完整性
的要求划定或调整保护范围。必要时，可根据保证相关环境的完整性、
和谐性的要求划定或调整建设控制地带；建设控制地带之外仍有空间
视觉景观控制要求的地带，可根据实际需要划定环境控制区”。2013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从地理范围、措施、
目标等方面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的内涵和外延
进行限定，也明确了二者的关联和区别。

（3）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目

的及原则、划定要求、管理要求、划定流程和划定成果。本标准适用
于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和管理。未核定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通过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目
的及原则、划定要求、管理要求、划定流程和划定成果等内容上做出
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上做出明确的指示，为我省文物保护单
位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及管理等实践活动
的开展做出明确规范，将对我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长期保护、保存和持
续利用起到重要作用，提升我省文物保护和管理的工作水平。

（4）与相关政策的符合性、与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目前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领域，尚无

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对湖北省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区划的划定提出了基本原则，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
护有指导作用。但由于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技术流程和相关工作规
范，保护区划的实践工作较混乱，需要有明确的规范和有效的方法来
指导保护区划的科学划定，更好地将文物保护单位所需要的空间结构



和城市的整体形态进行融合，即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又避免对
城市发展的限制。

本次标准制定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 年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2017 修订)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参考
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
构工作规范（试行）》、等已有的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充分调
研评估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及管理现状的
基础上，将首次形成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及管理规
范，为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工作和管理的规范化标准，以便确
保文物安全，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2.技术路线：

编制组首先通过广泛收集整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制

地带划定及管理规范资料，重点梳理我省各地区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情况等相关信息，为本标准的研究奠
定基础；之后通过省内外实地调查、访谈、相关行业咨询、资料收集
等方式开展调研，搜集现状资料，对相关资料整理归类，并进行统计
分析，分析我省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现
状，总结当前工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在结合调研
分析结果、参考对比国内其他相关标准和综合考虑国家、本省有关政
策要求及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对我省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划定和管理的有效经验进行归纳总结，起草地方标准《文
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及管理规范》。

期间，编制组组织了多次内部标准研讨会，陆续对标准主要技术
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包括为不同类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划定
增加了划定示意图、细化划定流程要求、为兼顾文物保护工作需求和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数据对接要求规范划定成果要求、新增文物
保护单位矢量数据属性结构描述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2024 年修订）对标准全文相关内容进行更新等。此外，编制
组在 2024 年 12 月组织了 1 次专家研讨会，邀请多位行业资深专家
对标准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讨，并给出了多条切实有效
的修改意见，会后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完善。

本标准规定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等 3 个相
关术语，针对划定目的及原则、划定要求、管理要求、划定流程和划
定成果分章节给出了具体要求，并在附录中给出了文物保护单位两线
管控图则示例。

本标准牵头单位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为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直属事业单位，是我省文物保护与利用具体实践的专业机构与核心力
量，多年从事文物保护相关工作，近年来先后主导起草了《湖北省建
设项目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编制规范》（DB42/T 1655-2021）、《文物
保护单位保护标志及保护界桩设置规范》（DB42/T 2051-2023）等文
物保护领域的地方标准，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能够在
我省范围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标志及保护界桩
设置和管理规范体系，为本规范起草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因此，
能够胜任本规范的编制工作。在技术标准化方面，湖北省标准化与质
量研究院长期承担湖北省各类标准化技术工程项目、湖北省标准化战
略规划研究和标准体系及标准研发，为武汉东湖高新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创建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为该标准的制定和发
布奠定了有力的平台。同时，项目团队长期开展文物保护领域相关研
究工作，在科研项目、标准制定等领域均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为项
目的顺利开展提供稳定可靠的技术优势。

本标准依托主编单位各位专家多年的文物保护单位两线划定工
作经验制订，后续将推广应用于湖北省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和管理，通过不断总结应用经验完善标准内
容。
3. 标准比对：

本标准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现行国
家和行业标准中尚无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两线划定的内容。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章制度只给出了文物保护单位两线划定的基本原则，仍缺少系
统的技术流程和相关工作规范。本标准聚焦于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及管理现状，通过在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
定义、划定目的及原则、划定要求、管理要求、划定流程和划定成果
等内容上做出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规定，明确指导全省各市县
统一规范完成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及管理，为
继续深入推进我省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有助
于提升我省文物保护和管理的工作水平。

4. 风险分析：
本标准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以湖北省内相关单位多年的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及管理经验为基础，来确
定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标准的框架、内容制定、和较大修改均由编制组讨论，并综合专家建
议制定。



5.宣贯实施计划：
（1）本标准发布后，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和标准牵头单位组织

召开全省标准宣贯会，向省内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的管理机构、文物保护单位两线划定机构等解读并推荐执行本标
准。

（2）组织人员对标准应用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搜集问题和反馈
意见，根据执行情况和反映问题严重程度不定期召开定向标准宣贯及
讨论会议，集中解决问题。

6.专家组：
项目起草组人员由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

研究院、湖北省空间规划研究院等多位技术专家组成，牵头单位湖北
省古建筑保护中心负责项目的总体组织协调工作，联合湖北省空间规
划研究院一同负责技术研究、标准技术内容的确定协调并处理项目执
行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等；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主要负责配
合标准制修订和评审等。

注：此表可根据内容多少调整格式，填写时删除斜体的填写说明。


